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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11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初任教師回流座談會暨增能研習（寒假場）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（一）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作業要點。 
（二） 臺中市 111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 

二、計畫目標： 
（一） 強化初任教師班級經營與教學基本知能，透過專題講座，提升有效的教學

與學習策略，協助初任教師適應並勝任教師工作。 
（二） 強化初任教師教學理念、模式與品質，提供學生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，提

升學生學習成效。 
三、辦理單位： 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（綜合業務組） 
（四）協辦單位：臺中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

四、辦理日期與地點：  
（一）日期：112 年 2 月 9 日（四），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。 
（二）地點：本市陽明市政大樓 5 樓大禮堂。 

五、參加對象與人數： 
    參加對象為本市各市立 109 級及 110 級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與附幼之初任教師，

並鼓勵 111 級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與附幼之初任教師參與，另本研習開放現職

代理代課教師參與。 
六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採網路線上報名，請於即日起至112年2月3日(五)前逕至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（全教網課程代碼：3656582），本場研習依報名先後順序

錄取250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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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活動/課程內容： 
時間 課程內容 承辦單位/講師 

8：45－9：00 報    到 
光正國中、 

臺中市教專中心 

9：00－9：10 開 幕 式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9：10－12：10 
主題： 

老師，我們不一樣~ 
差異化教學與班級經營實務 

講座： 
國立臺中市教育大學  

張淑芳教授 

12：10－12：30 綜合座談 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 
臺中市教專中心 

12：30 賦    歸 
光正國中、 

臺中市教專中心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請參加人員與工作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(差)假登記出席

參加。 
（二）全程參與者，研習時數核予時數 3 小時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

習時數。 
（三）報名截止後，已報名與會人員若不克參加者，請務必於研習 1 日前 E-mail

聯繫教專中心 (教專中心 E-mail:taichung0318@gmail.com)。 
（四）響應環保政策，請參加人員自行攜帶文具及環保杯。 
（五）配合防疫措施，研習當日請自行攜帶並配戴口罩。 

九、經費來源與概算：本案經費由教育局地方發展基金項下支應。 
十、考核： 
（一）本計畫辦理完畢，將成果（含講綱、出產之教材、問卷調查結果等）彙整

於「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－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」，供全市教師參考利

用。 
（二）辦理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有功人員，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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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11 學年度初任教師回流座談會暨增能研習(寒假場)提案單 
◆時間：112 年 2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 
◆地點：本市陽明市政大樓 5 樓大禮堂 
◆承辦單位：本市光正國中（綜合業務組） 

案號  
提案單位／

提案人 

服務學校： 
姓名： 
現任職務(請勾選)： 
□專任教師□兼任行政職務 

案由 

 
 
 
 
 

說明 

 
 
 
 
 

辦法 

 
 
 
 
 

（以下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列） 

審查意見 

 
 
 
 

決議 
 
 
 

＊備註：本提案單請於 112 年 1 月 31 日(二)前以學校為單位 e-mail 至教專中心（教專中心 email: 
taichung0318@gmail.com）信件標題請註明「臺中市 111 學年度初任教師回流座談會暨增能

研習(寒假場)提案單-ＯＯ學校」。 
＊聯絡電話：04-23584001 (教專中心專任助理：施小姐) 
 

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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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異化教學活動設計-實作單 

領域 / 學科： 

年級 / 班級： 

單元 / 主題： 

設計/教學者： 

一、學生差異之分析 

（一）學業準備度：

（二）興趣：

（三）其他：（身心狀況、學習歷程、學習風格、多元智能）

二、設計理念（或教學目標） 

三、內容（教材）的差異安排 

四、過程（方法）的差異安排 

（一）教學策略

（二）分組方式

五、評量的差異安排 

（一）隨堂任務（或課後作業）

（二）小考或定期評量

六、教學流程（教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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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異化教學的構想~九宮格圖示 

學生差異情形 情境營造 學習目標 

教師省思/觀課回饋/學生回饋 差異化教學單元/主題： 

教學年級/學生人數： 

設計者/教學者： 

內容差異化 

附錄/教學資源 成果/評量差異化 過程差異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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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調用教師 張素女
電話：23584817
電子信箱：taichung0318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本市教專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課字第11101102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87040000E_1110110230_ATTACH1.odt、

387040000E_111011023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市111學年度初任教師回流座談會暨增能研習

（寒假場），請轉知貴屬初任教師參與並惠予公假登記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

體推動計畫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9月8日臺教國

署國字第111012041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2年2月9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至中午12時

30分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本府陽明市政大樓5樓大禮堂。

(三)報名資格：

１、本市109、110學年度分發之初任教師（含中小學附設

幼兒園，請轉知貴屬附幼）。

２、為增進研習效益，本研習鼓勵111學年度分發之初任教

師、現職代理代課教師參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6812

■■■■■■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12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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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報名方式：請教師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

（研習代碼：3656582），限額250名，額滿為止。

三、若貴校初任教師有相關提案或建議，請於112年1年31日

（星期二）前填具附件之提案單（1案1張）後，以學校為

單位將電子檔寄至taichung0318@gmail.com（信件標題請

註明「臺中市111學年度第1學期初任教師回流座談會暨增

能研習提案單-ＯＯ學校」）。

四、研習注意事項：

(一)請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及本府市政

大樓防疫規範。

(二)完成報名後若不克參與，請務必至遲於研習前1日聯繫教

專中心（電子郵件信箱：taichung0318@gmail.com）；

未完成請假程序且未出席研習者，將於研習後以電子郵

件通知學校主管。

(三)為響應環保，敬請自備文具及環保杯。

(四)未盡事宜將以研習教師留存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

網」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，請報名教師確認個人信箱。

五、持本函，得至陽明市政大樓一樓附屬平面停車場或陽明第

二停車場（自強南街慈濟靜思堂旁）免費停放，並在本函

上直接事先註明車牌號碼_____________、姓名

_____________、聯絡方式_____________，以節省銷單等

候時間，於會議結束後，交還至陽明市政大樓地下室一樓

交通局櫃檯辦理手續後，再行取車離場。

六、檢附旨案研習實施計畫及提案單各乙份（如附件）供參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

54

2

1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臺中市停車管理處、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（綜合業務組）(含附件)、本局課程

教學科、本市教專中心(含附件)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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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
市

教專中心 

指導單位∣  教育部

主辦單位∣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承辦單位∣  臺中市立光正國中(綜合業務組)

協辦單位∣  臺中市教專中心

地址：407022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99 號 

辦公室位置：協和國小協和大樓B棟四樓

聯絡電話：(04)2358-4817；2358-4001 

傳真電話：(04)2358-4022 

電子信箱：taichung0318@gmail.com 

網站：http://tepd.tc.edu.tw 

臺中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

臺中市教專中心網站

mailto:taichung0318@gmail.com
http://tepd.t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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